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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朱智翔 通讯员金
能 记者晏利扬金华报道 浙江省金华
市婺城区环保部门日前与公安机关连
续奋战近 72 小时，破获一起非法倾倒
废油漆桶、废油漆渣案件。

“环保局吗？我们这里发现有很
多油漆桶，难闻死了！”案发当天上午，
一位市民打进举报热线，向金华市环
保局婺城区分局值班人员反映，在婺
城区白龙桥镇洞溪工业园垃圾堆放
处，有大量废油漆桶和废油漆渣。

接报后，执法人员立即出动到达
现场展开调查。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油
漆桶和油漆渣属危险废物。为防止不
法分子继续倾倒，执法人员一路会同
公安机关，查找危废来源，缉拿倾倒者；
一路联系有资质的单位，对倾倒现场的
危废进行称重清理和无害化处置。

经过对周边群众的寻访、附近企业
的摸排和沿途道路监控一帧一帧的回
放查看，联合执法调查人员发现，案发
当日凌晨，一辆装满油漆桶，牌照为浙

G98xxx的大货车在事发地附近出现
过，并且乘坐人员中有一人身穿印有浙
江某公司名称的工作服。

执法人员围绕这一线索顺藤摸
瓜，连续奋战近 72 小时，顺利抓获幕
后黑手——大货车驾驶员孙某、车主
张某和某公司负责人徐某。

据徐某交代，公司是为了节约处
置成本，才把废油漆桶、废油漆渣交由
无资质的张某处理，而且这也不是他
们第一次这么干了。

同样，张某也是为了获利，在明知
废弃油漆桶、废油漆渣是危险废物的
情况下，仍抱着“倒一次不会被发现”
的侥幸心理，指使孙某趁凌晨天黑无
人之际进行偷倒。

至此，该案案情已全部查清。
鉴于现场倾倒的废油漆桶、废油

漆渣超过 3 吨，目前，婺城区环保分局
已根据“两高”环境司法解释的有关规
定，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涉案的
孙某、张某、徐某也已被婺城区公安分
局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周雁凌 季英德 通讯员
李兆云 陈跃峰济南报道 山东省环保
厅日前出台《山东省赴异地环境执法
人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
个《办法》是今后山东执法人员参加异
地执法的基本遵循和纪律规定。

《办法》共十一条，从制定目的、含
义、适用范围、重要性、派人单位责任、
赴异地执法人员应遵守纪律、考核奖
惩等方面给出了具体规定。

《办法》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应选派
政治素质高、理想信念坚定、作风正
派、自我约束力强、业务过硬的人员参
加异地执法。

《办法》强调赴异地执法人员要把
遵守工作纪律放在首要位置。参加执
法检查前要自觉接受安全、纪律、廉政
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不准发表与党中央
决策部署不一致的言论、文章等；有3名
党员以上的检查组要成立临时党支部，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准包庇、纵
容、袒护环境违法行为，不准歪曲、夸

大、捏造环境问题及影响；不准泄露执
法秘密，不准擅自对外传递与执法有关
的信息；不准参与或接受被检查对象的
宴请、娱乐、旅游等活动。

《办法》规定，执法人员参加执法
检查前要与所在单位签署廉政承诺
书，执法结束后要填写廉政自查表。

《办法》明确对赴异地执法活动进
行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

山东省环保厅将结合环境执法大
练兵活动，对派员赴异地执法总人次
较多、执法成绩突出获得生态环境部
通报表扬的单位给予加分；对不服从
指挥调度、执法成绩排名靠后的单位
给予扣分；对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单
位直接取消大练兵表现突出候选集体
和个人参评资格。

截至目前，山东已举办两期培训，
专门解读《办法》，并要求赴异地执法
人员严格执行，树立环保部门求真务
实、清正廉洁、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
为山东环保系统争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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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铭贤石家庄报道 今
年以来，河北省以大练兵为抓手，开展
教学式执法检查、解剖式执法检查，进
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检查内容、统
一执法重点、统一执法标准、统一处理
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
不断提升执法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据介绍，为破解执法人员“不会
查”“ 不敢查”的实际问题，4 月 17 日~
19 日，由省环境综合执法局执法骨干
带队，对石家庄市藁城区、新乐市部分
重点涉水企业，现场开展“教学式”执
法检查。

“通过深入一线检查排污节点，对

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答疑，组织
执法人员撰写心得，交流经验，通过手
把手地教，切实提高了执法人员的专
业素质和实际办案能力。”河北省环境
综合执法局常务副局长任立强说。

据了解，河北省还将分市明确今年
大练兵的工作目标，并围绕执法人员现
场执法程序规范性、笔录规范性、执法
取证规范性、检查内容全面性、处理建
议合理性和法律运用的准确性等方面，
不定期组织开展案件质量检查，进一步
规范和提升执法人员的现场执法水平
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素质，努
力打造一支环境执法铁军。

环保公安连续奋战72小时

金华婺城区破获一起危废倾倒案

在江苏省环保厅的大力支持下，“鹤鸣号”和“鹤翔号”两艘海上公务执法用
船近日起航试用，这标志着盐城珍禽保护区海上巡护工作正式进入全覆盖，形成
海、陆、空一体化的巡护执法队伍。 韩东良陈国远摄影报道

山东出台赴异地执法人员管理办法
把遵守工作纪律放在首要位置

河北创新大练兵组织形式
深入开展教学式、解剖式执法检查

今年上半年，河
北 省 环 保 厅 聚 焦 大
气、水等突出环境问
题，组织开展了第五
轮大气环境执法、“碧
水 2018”环境执法检
查、二季度大气水环

境执法检查、“散乱污”企业再排查再整治
和“利剑斩污”等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
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保持了铁腕治污的高
压态势。

立案数量同比上升86.24%
处罚金额同比上升111%

河北省环境综合执法局常务副局长任
立强介绍说，今年以来，河北省突出执法的
系统性、联动性和规范性，组织各级执法队
伍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的执法工
作，执法效果明显提升。

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共立案环境行政
处罚案件 8221 件，同比增长 86.24 %，在全
国排名第三，其中，省本级环境行政处罚案
件数量为 182 件。全省环境行政处罚金额
5.74 亿元，同比增长 111%，在全国排名第
二，省本级环境行政处罚金额 1.35亿元。

2 月 22 日，河北省邢台市环境执法人
员在河北正大玻璃有限公司检查时发现，
企业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未
采取集中收集处理措施严格控制粉尘排
放。执法人员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
为，对其多项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处罚 38 万
元，并将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做进
一步处理。

这一案件是河北持续强化环境执法，
充分运用新环保法四个配套办法的一个典
型案例。

坚持出重拳用重典。今年以来河北省
四个配套办法案件实现了大幅增长，案件
数量共 905 件，同比增长 217%。其中，按
日计罚 87 件、处罚金额 2.1 亿元，查封扣押
226 件，限产停产 156 件，移送拘留 352 件、
涉嫌犯罪 84件。

抓大不放小
开展全方位执法攻坚

案件数量和处罚金额同比大幅提升的
背后，正是河北环境执法坚持抓大不放小，
开展全方位执法攻坚的成效。

任立强介绍：“今年以来，河北在保持
大气环境执法高压态势基础上，坚持大气、
水、土壤、自然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执法力度
齐头并进，完善高效联动、上下贯通、运转
灵活的执法指挥体系建设，加大对涉水、涉危
险废物、涉重金属等行业的执法力度，严惩重
罚了各类违法行为。”

严防“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在去年
集中整治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河北省组
织开展了“回头看”行动，对“散乱污”企业
进行再排查再梳理。截至目前，各市共上
报新增或反弹“散乱污”企业 13051 家，针
对摸排情况，各地均建立了工作清单，实行
销号管理。

严禁秸秆垃圾露天焚烧，河北在清明
节、麦收等重点时段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执
法 检 查 ，半 年 共 查 处 违 法 露 天 焚 烧 案 件
288 起，罚款 30600 元，追责 60 人，移送公
安部门行政拘留 17人。

严查涉水环境问题，河北自 4 月 9 日
起，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碧水 2018”
环境执法检查专项行动，市、县两级环保部
门共排查企业（点位）13742 家（次），查处
各类涉水环境问题 102 个，其中，无环保手
续 24 个、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 14 个、
超标排放 10 个、污染防治设施缺失 6 个、其
他问题 46个。

加大违法线索搜集力度，河北修订了
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办法，将举报奖励金额
由最高 3000 元提升至最高 5 万元。同时，
加大环境信访案件查办力度，上半年，全省
共 受 理 信 访 举 报 26454 件 ，已 办 结 21646
件，正在办理 4808 件，对已办结的全面按
要求进行了公开。

行政与刑事结合
侦办刑事案657起

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位于石家庄市
井陉矿区，企业因存在无证排污、污染防治
设施缺失等问题，今年 5 月 25 日被河北省
环 保 厅 实 施 按 日 连 续 处 罚 ，处 罚 金 额 为
2970 万元。严查重处下企业仍未落实停
产要求，6 月 12 日执法人员检查发现，企业
仍在生产。

河北省环保厅立即组织石家庄市环保
部门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进行
联合查办。目前，企业法人代表已被依法
行政拘留，企业无排污许可的烧结项目已
停产。

坚持行政处罚、刑事司法相结合，严查
重处环境违法行为，河北省公安、检察院、法
院和环保部门联合开展了“利剑斩污”行动。

在为期半年的专项行动期间，河北省
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环境资源刑事案件
657 起、破获 59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69
人，查处治安案件 5965 起，处理违法人员
5101 人；全省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
破坏环境资源案件 291 件 523 人，提起公诉
190 件 329 人；全省法院系统共受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 265 件，判处罪犯 392 人，执法

战果进一步提升，联合执法机制更为顺畅。

升级监管手段
全面推广移动执法

河北工业污染源点多面广，这使得执
法监管任务尤显繁重。为进一步提高执法
检查质量，河北省结合实际，开发建设了省
环境保护移动执法系统，并与生态环境部
移动执法系统进行对接，要求执法人员现
场执法时，必须第一时间利用生态环境部
或河北省开发的环保移动执法系统，通过
APP 上传企业基本情况，以此监督执法工
作开展。

依据移动执法 APP 上报执法检查记
录，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共出动环境执法人
员 28.87 万余人次，检查企业 10.2 万余家
次，日均执法检查企业 566 家次，环境执法
检查企业总数、日均出动执法人数和日均
执法检查企业数连续 6 个月位居全国第
一。

同时，河北还充分发挥远程执法系统，
积极开展远程执法抽查。

今年以来，利用污染源远程执法抽查
智能仪，共组织开展了 4 次远程执法抽查

“零点行动”。其中，抽查涉水企业 24 家，1
家超标；涉气企业 210 家次，涉及 464 个排
放口，发现 65 家企业 83 个排放口在线数据
异常，对发现的违法问题均进行了查处或
正在履行相关程序。

任立强表示，下一步，河北将紧盯重点
领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通过建立问题清
单、处罚清单、案件查办清单、追责问责清
单，严惩重罚各类环境违法违规违纪行为。

本报讯 北京市房山区环保局近
日移送了该区首例因废气排放被行政
拘留的案件。

7 月 6 日，房山区环保局生态环境
执法支队第一大队接到良乡镇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称，在一处路边树林发
现有生活污水排放的痕迹。执法人员到
达现场后顺着污水来源一路查找，来到
华运通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老远就闻到了刺鼻的气味。”房
山区环保局生态环境执法支队第一大
队副大队长李鸿飞告诉记者，该公司
位于一片隐蔽的空地上，走进院内时，
他们发现现场负责人正在组织 3 名工
人使用油性醇酸面漆，对两台工地塔
吊设备进行露天喷漆作业，同时并无
配套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大量废气
直排空中。

李鸿飞说，在该公司检查时，他们
还发现公司院内有大量喷漆作业遗留
痕迹，且喷漆量比较大，已对周边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

房山区环保局生态环境执法支队
队长王开成表示，该公司从事吊塔租
赁业务，其业务范围中并不包括喷漆
作业，此次行为属于非法活动，也无法
通过安装治理设施进行整改。

鉴于上述情况，房山区环保局依
法将案件移送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
局。7 月 7 日，房山分局对上述违法行
为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其中负责人
行政拘留 12 日，3 名工人行政拘留 10
日。

据王开成介绍，这起案件也是房
山区针对环境违法行为开展“夏季攻
势”行动的一部分。

近年来，房山区利用日常巡查、信
访举报等途径，结合北京市环保局发
布的街乡镇空气质量排名，利用热点
网格监测等手段，对排名靠后的地区
进行有针对性的排查。今年以来，已
利用环保法及四个配套办法，实施查
封扣押 18 起，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
5起、行政拘留 6人。 刘海军

饮用水水源保护事关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更是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
中之重。《水污染防治法》对饮用水水
源 和 其 他 特 殊 水 体 保 护 列 了 专 章
进行规定。很多省级人大、设区市人
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饮用水水源
保护是排在前面的立法项目，一些设
区市获得立法权后，制定的第一个实
体法就是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地方性法规应该是上位法某些
条款的细化和补充，笔者结合实际，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地方立法有以下
思考：

一是划定准保护区。《水污染防
治法》规定，国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制度，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二
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保护区外围
划定一定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保护区内的开发活动限制是非
常严格的，如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任何
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因此各
地在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
术规范》（HJ 338-2018）划定保护区
时，往往选择下限值。

例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
术规范》规定：“一般河流水源地，一
级保护区水域长度为取水口上游不
小于 1000 米，下游不小于 100 米范围
内的河道水域。”规定是“不小于”，在
实际划定时，往往选择 1000 米和 100
米两个下限值，这样划出来的保护区
范围很小，对于河流型饮用水水源来
讲保护意义不大。

《水污染防治法》对准保护区的
禁止性行为也只有一条笼统的规定，
即第六十七条：“禁止在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
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
加排污量。”

为有效改善饮用水水源水质，地
方立法可以做出规定，对河流型饮用
水水源除了划保护区外，还必须划定
准保护区。对于准保护区内的禁止
性行为应细化，列举哪些属于污染严
重的建设项目，同时对采砂、养殖、电
鱼、毒鱼、炸鱼以及植被破坏做出禁
止性规定。

二是开展综合执法。破坏饮用
水水源环境的违法行为种类很多，行
政执法主体也有好几个，即所谓的

“九龙治水”。
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

条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
域管理机构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
改建、扩建排污口的，由水行政主管
部门给予处罚。第九十一条规定，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违法
建设项目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水污染防治法》还规定，个人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
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
罚款。这一条款在基层执法中，很难
执行。

另外还有非法采砂、非法养殖、船
舶违法等行为，执法主体涉及水行政
主管部门、渔业主管部门以及海事管理
机构。因此地方立法可以对在保护区
和准保护区内开展综合执法做出规定。

通过整合水源保护领域的水利、
水上公安、环保、渔业、海事等方面的
行政处罚及相关的监督检查、行政强
制职能，由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委托
一个综合执法队伍履行，施行综合巡

查、综合防控、综合执法。
三是加强自动监测。目前县级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的水质监测
工作由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测机构承
担，监测频次一般为一月一次。显然
监测频次太少，不利于掌控水源水质
情况，也无法进行风险预警。而《水
污染防治法》对水质监测的规定较
少，比较笼统。

因此地方立法对饮用水水源水
质监测工作应细化，规定更严密的监
测频次。同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投
资建设饮用水水源水质自动监测站，
对水质实现自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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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方立法能有哪些作为？
◆张永

图为 7 月 5 日，执法人员在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站进行体检式执法检查。 闫兆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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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房山区4人违规排放废气被行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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